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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8_B2_E5_9F_B9_E8_c122_480324.htm [前言] 九名农民工在

韩国辛苦一年，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无任何加班工资！ 30万

韩元的“生活费”远低于韩国法律规定外国人研修生的最低

工资水平70万韩元！ 原本劳务合同约定在韩劳务两年，但实

际上农民工在韩仅劳务一年，劳务收入总计三万多元，但抵

去出国前交给劳务公司的二万劳务服务费、交给韩国在华投

资企业的一万押金及五仟元左右的韩语培训等出国费用，实

际的结果是：这九名农民工在韩国白干一年！ 不仅如此，九

名农民工因为在出国前匆忙的与韩国在华投资企业签订了一

份“培训合同”，农民工在归国后即面临韩国在华投资企业

要求继续履行为其企业服务五年，但工资待遇却低于同行业

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农民工如违反，将面临巨额违约金赔

偿的诉讼危机！ 本案的核心焦点是：农民工如不到韩国在华

投资企业上班，应否承担培训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正文] 

翻开各种有关培训的书籍，对培训的定义可谓是五花八门。

英国官方培训委员会为培训下的定义是：通过正式的、有组

织的或有指导的方式，而不是一般监督、工作革新或经验，

获得与工作要求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结合现代培训的

内容和发展趋势，通说认为培训是企业实施的有计划的、连

续的、系统的学习行为或过程，以改变或调整受训人员的知

识、技能、态度、思维、观念、心理，从而提高其思想水平

及行为能力，使其有适当的能力去处理担任的工作，甚至是

准备迎接将来工作上的挑战。培训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企业



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的和谐统一。① 传统的培训包括知识培

训、技能培训、态度培训这“三要素”。常见的训练方法有

课堂教授法、研讨法、个案研究法、教学游戏、工作教练法

等。①② 一、我国有关培训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劳动部对培

训的认定是“职工在职期间（含转岗）的职业技术培训，包

括在各类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职工学校、技工学校、

高等院校等）和各种职业技术训练班、进修班的培训及与其

相关的培训合同、培训费用等”。江苏省劳动和社会厅对“

培训”的认定标准是“由用人单位出资(指有货币支付凭证的

情况)对劳动者进行的培训”。 《企业职工培训规定》第十四

条规定：培训合同应明确培训目标、内容、形式、期限、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约责任。《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

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出资招用、培训或者提供其他特

殊待遇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者事先另行协商

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对双

方的违约行为如违反服务期约定的、违反保守商业秘密或者

竞业限制约定的行为约定违约金。 综上：我国法律所规定或

承认的“培训”，是指真实发生的有货币支付凭证的培训！

现在我国有些用人单位根本没有对员工进行过培训，也要员

工赔偿培训费，也设立服务期限和违约金，这是不合法也不

合理的，譬如本案当中的韩国在华投资企业。 二、关于前言

所述案件 有证据证明： 1、农民工在韩国的“生活费”由韩

国企业直接发给农民工（有货币支付凭证），而不是韩国在

华投资企业发给农民工，韩国在华投资企业没有实际出资给

农民工培训。 2、本案中的“培训合同”未提到我国法律要



求的培训合同应该具备的重要条款如培训目标、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等内容。 案件小结: 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并没有履行

“出资”义务！不构成我国法律所要求的“培训”！ 因此，

九名农民工不要承担因解除培训合同而产生的违约责任！ 防

范技巧: 现实中如遇到这类纠纷，要有证据意识，保留如实际

雇主的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保留解除劳动合同时的书面证

据如可以特快专递方式递交合同解除书；与企业解除合同时

的谈判录音，谈判时还应有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在场证明

等。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相关判例 梁女士系企业的技术人员

，2000年5月企业派其赴日本总公司进行为期4个月的“培训

”，临行前企业与其签订了《培训协议》，约定培训结束后

梁女士必须回企业工作5年，如提前辞职或被企业开除或除名

则应全额赔偿培训费，培训费数额为5万元。2000年10月培训

结束后梁女士即回到了企业工作，2004年5月梁女士因随家人

搬迁至外地居住遂向企业提出了辞职，但企业则要求梁女士

按《培训协议》赔偿全部培训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企业

将梁女士告上了仲裁庭。而实际上，企业对梁女士的“培训

”实为企业向其总公司输出廉价劳动力，因为梁女士在日“

培训”期间，每天至总公司上下班，从事的是与在企业平时

一样的工作。同时，总公司发给梁女士基本的生活费，而上

海的公司并未向梁女士支付任何工资。最终，仲裁庭认定企

业与梁女士之间并无实际培训事实的发生，并裁决对企业要

求梁女士赔偿培训费的请求不予支持。③ 四、因解除劳动合

同产生的培训费赔偿的几点法律意见： 劳动者与企业解除劳

动合同时，经常会因为培训费用赔偿问题发生争议。目前，

确有某些企业存在一些不够规范和不尽合理的做法。有的企



业内部规章制度规定，只要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调离原

单位，不论单位是否出资培训过，均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培训

费；有的企业在解除合同时，不顾劳动者在本企业工作时间

长短，对其出资培训过的职工一律要求全额赔偿等等。笔者

试对因解除劳动合同带来的培训费赔偿等问题，提供以下几

点法律意见： 1、如果企业确实对职工出资培训，并能提供

相应的支付凭证，才可以要求职工赔偿培训费用，这是前提

条件。 2、一般而言，只有职工单方面提出与企业解除劳动

关系时，企业才可以要求职工赔偿培训费。除非职工因违纪

等重大过错而被企业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才有权要求

其赔偿有关培训费用。 3、劳动者在符合有关规定或劳动合

同约定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关系，企业不得要求其赔偿培训费

；除非职工违反规定或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并对用人单位造

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赔偿培训费。在试用期

内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支付培

训费用；在合同期内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可以

要求劳动者支付培训费用。 4、关于具体如何赔偿的问题，

可按培训合同执行；未签订培训合同的按劳动合同执行。但

培训合同与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违约赔偿的约定，不得违反

有关政策法规的约定，否则无效。因培训费赔偿问题而发生

争议的，可由有关劳动争议处理机构进行处理。 5、劳动者

赔偿培训费的具体支付办法是：如约定服务期的，则按服务

期等分出资金额，以职工已履行的服务期限递减支付；没有

约定服务期的，按劳动合同期等分出资金额，以职工已履行

的服务期限递减支付；双方对递减计算方式已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时，其实际服务期限应参



照《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政策牲问题的复函》（1994

年10月劳动部办公厅发，劳办发[1994]第322号）规定予以相

抵；服务期限和相抵方法有特别约定的，按特别约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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